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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开学补（缓）考情况通报

我校本学期开学补（缓）统考工作于8月17日开始，8月26日结束（除双休日），为期8天，共计38场考试。参加补（缓）的人次为2435（其中统考人次为2331），应考课程161门（统考139门）。考试期间教务处领导、工作人员及各二级学院教学院长、教学办工作人员按要求，分赴各考场对各个时段的考场进行了巡视。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状况正常

1．考试组织工作到位

此次补（缓）考时间短、涉及课程门数多、补考人次较多，个别学生补（缓）考门数很多等，整个组织工作是十分繁杂而艰巨的。然而，教务处教学运行中心，各二级学院教学办工作人员从落实参加考试的考生信息、课程试卷、印制试卷，到安排监考人员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从而保证了整个考试过程有条不紊的进行。补（缓）考过程中教务处教学运行中心按要求为各考场监考人员提供了考生的详细情况，包括考生姓名、学号、班级名称、课程名称等，为考试的正常进行提供了保障。

2．监考人员责任心强

监考人员都能按时到场，坚守岗位。除个别外，监考老师都能认真检查考生的证件，核查考生身份，合理安排座次，有效保证了考试的正常运行。监考人员在考前一一核对考生身份证和身份卡，未携带身份卡的考前及时让学生领取，使考试工作更合理科学，对防止替考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在本次开学补（缓）考过程中，大多数考生都表现出了大学生应有的诚实守信品质，自觉携带身份卡、学生证，能自觉遵守考场纪律。

二、存在的问题

学生旷考现象突出

参加考试的部分学生对开学补（缓）考安排不够重视，依然存在学生旷考的不良现象。根据藏农院字[2013]104号《西藏农牧学院学生管理规定》（修订稿）第三章，第二节，第十八条规定，旷考学生的课程成绩为“零”分，不再安排该课程的正常补（缓）考。               （教务处综合科编辑）  
